平阳县文化中心三期东区景观绿化工程第1次答疑

1、本项目班组人员是否可以互相兼任？
答：本项目所有拟派班组人员不得兼任本项目内其他岗位（包括项目负责人）。
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.4.1（4）规定，“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施工员、质检（量）员、安全员须提供由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的本单位社保在保证明”。但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7月17日12时开始至8月12日24时止，进行杭州市人力社保及医保、税务信息系统停机切换，无法打印社保在保证明。
答：只需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本单位社保在保证明即可。

3、 公司成立未满6个月 无法提供6个月社保证明 是否可以提供已成立时间内社保证明
答：只需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本单位社保在保证明即可。

4、招标文件69页安全文明施工费：安装工程下限为 5.63%。71页，安装工程规费标准费率 27.80 %（投标时不得低于标准费率的 30%），税金费率 9%；若投标单位未按规定的费率填报规费、税金则该投标文件按否决其投标处理。与清单导入时不符，按哪个取费？
答：招标文件第69页安全文明施工费中“安装工程下限为 5.63%”修改为“安装工程下限为6.39%”；招标文件第71页工程规费中“安装工程规费标准费率 27.80 %（投标时不得低于标准费率的 30%）”修改为“安装工程规费标准费率 30.63%（投标时不得低于标准费率的 30%）”。

5、招标文件第6页“联合体投标的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单位拟派项目班子成员：项目负责人1人”与第11页“联合体投标的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单位拟派项目班子成员：项目负责人（中级及以上职称）1人”内容不一致，以哪个为准？
答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单位拟派的项目负责人为建造师，不须提供职称，以招标文件第6页描述为准。



注：招标文件与答疑不一致时，以最后发出的答疑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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